
沈兰 记者 祝亮

每 年 年 初 ，

省政府都会对当

年的重点工作制

定 好 目 标 。 去

年 ，我 省 制 定 的

重点工作目标都

完 成 了 没 ？ 日

前 ，省 政 府 对

2011 年度部分重

点工作任务完成

情 况 进 行 了 通

报。

我省能耗降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节
能
减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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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省共发生各类事

故 19869起，事故死亡3267人，

比上年分别上升 48.7%、下降

2.3%。事故死亡人数低于国家

下达我省的控制指标数。发生

一次死亡 3 人以上的较大事故

65起，与上年持平，控制在国家

下达的控制指标以内。全省没

有发生一起死亡10人及以上的

重特大事故。

据统计，2011年，全省道路

交通事故发生 14005 起、死亡

2758人；火灾事故发生5399起、

死亡30人；工矿商贸事故发生

334起、死亡384人；水上交通事

故发生6起、死亡6人；铁路交通

事故发生93起、死亡86人；农业

机械事故发生32起、死亡3人；

渔业船舶、农电没有发生事故。

民航飞行没有发生事故。

建设单位如果未在施工现场

公示建筑节能信息；未选用太阳

能等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

未安装与本地建筑能耗实时监管

信息系统联网的用能分项计量装

置；未对建筑能源利用效率进行

测评等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或者能

效测评机构如果未按照民用建

筑节能标准进行检测或者测评

或出具虚假检测或者测评报告，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罚款。

民生工程让每个安徽人获益800元
省政府通报2011年部分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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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们在买房时，开发商将必须向我们明示商品房的能源消耗指标、节能措施等信息。日前，《安

徽省民用建筑节能办法（草案）》全文公布，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征求意见时间自即日开始，到5月28

日止。热心读者可登陆省政府法制办网站http://www.ahfzb.gov.cn，提出您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售房时须明示能源消耗指标
《安徽省民用建筑节能办法（草案）》公开征集意见

草案规定，施工单位及其注

册执业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民用建

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和施工图设计

文件组织施工。对进入施工现场

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

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进行查

验；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

的，不得使用。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

房，应当向购买人明示所售商品

房的能源消耗指标、节能措施和

保护要求、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

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住宅质

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中载

明，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我省今后将鼓励新建、改建、

扩建民用建筑的建设单位和既有

建筑节能改造的单位根据节能、

节水、节材、节地、环保和节能运

行管理的要求，建造优于民用建

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应当优先设计使用

自然采光、自然通风、雨水回收利

用、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立体绿化

等技术措施。据立法专家介绍，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

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

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草案规定，新建十二层以下

居住建筑，宾馆、酒店、商住楼等

有热水需要的新建、改建、扩建公

共建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

设计、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建

筑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的新

建、改建、扩建公共建筑应当利用

一种以上可再生能源。

既有民用建筑所有权人或

者使用权人安装使用太阳能、

浅 层 地 能 等 可 再 生 能 源 设 施

的，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

应当为其提供便利条件。但影

响 民 用 建 筑 质 量 与 安 全 的 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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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鼓励建造“绿色建筑”

十二层以下建筑应装太阳能系统

省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1年，全省单位生产总值能

耗比上年下降 4.06%，降幅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超额完成国

家确定的 3.5%的节能目标和

省政府确定的 4%的节能目

标。

16 个市节能工作进展顺

利，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幅均

超过“十二五”节能目标任务序

时进度。其中，马鞍山、铜陵、

宣城、淮南、芜湖、合肥、淮北、

蚌埠、滁州、六安、安庆、池州、

宿州等13个市能耗降幅超过了

4%，超额完成与省政府签订的

年度责任目标任务。

在减排方面，2011 年，全

省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

化硫排放量分别比上年下降

2.05%、1.63%，全部完成国家考

核任务。

在我省几大重要的区划经

济体中，2011年，皖江示范区实

现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0128.6亿元，占全省的67%，皖

江示范区发展持续保持强劲势

头。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

区完成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5284.4亿元，比上年增长45.4%。

皖北地区经济发展也继续

保持速度较快、动力增强、结构

优化、民生改善的良好势头。

皖北6市（包括淮北、亳州、宿

州、蚌埠、阜阳、淮南）实现生产

总值比上年增长12.8%；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8.3%，

高于全省0.5个百分点；农民人

均纯收入增长 20.4%，高于全

省2.5个百分点。

截至2011年底，全省累计与

中央企业签约合作发展项目714

个，投资规模 18407.59 亿元；已

开工央企合作项目398个，投资

规模10060.89亿元，实际完成投

资3117.31亿元。

2011年，全省开工民企合作

项目 2218 个，投资规模 9118 亿

元，累计完成投资额 3466 亿

元。据初步统计，2011年全省非

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8600亿

元，比上年增长15%，其中，工业

增加值4580亿元，增长22%；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21230亿元，增

长25%。

截至2011年底，全省私营企

业共有26.35万户，比上年末增

加3.48万户。

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民生方

面，2011 年，全省 33 项民生工

程累计投入 468 亿元，比上年

增加 123 亿元，增长 35.6%，惠

及全省 6000 多万群众，人均受

益近 800 元。其中，直接发放

或补助到人资金289.3亿元，占

当年资金总额的61.8%，人民群

众得到了实惠。民生工程建设

类项目投入资金 178.8 亿元，占

当年资金总额的 38.2%，拉动

了消费，扩大了内需，有力地

促进了全省经济发展。

另外，在 2011 年，全省开

工各类保障性住房和实施棚

户区改造 42.9 万套，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的 108.59%。全省 16

个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率

均超过 100%，超额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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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不选太阳能将面临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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